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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 由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上海政

法学院法律学院、 聊城大学

法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法社

学院、 温州大学法学院、 西

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西

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江

苏师范大学法学院等八家法

学院共同发起主办， 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的首

届动物法治论坛举行。 会

上， 动物法治论坛成立， 并

公布研讨 《动物类公益慈善

组织的认定标准》 （专家意

见稿）。

要突出动物法治

的目的与重点

首届动物法治论坛轮值

主席、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

院魏治勋院长宣告由八家法

学院组建的动物法治论坛正

式成立。 魏教授对动物保护

组织的公益性和纳入直接登

记范围的必要性进行充分的

论证， 对动物类公益慈善组

织的认定标准 （专家意见

稿） 提出要突出问题意识，

指出现有立法在保护动物方

面的不足， 提出要突出动物

法治的目的与重点、 确立动

物充分的家庭伦理地位、 为

相关立法提供可依赖的概

念、 架构等建设性意见。

首届动物法治论坛轮值

主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学院教授钱叶芳代表论坛公

布了 《动物类公益慈善组织

的认定标准》 （专家意见

稿）， 并以 《动物类组织民

政登记困境与直接登记认定

标准》 为题， 从登记与备案

困境、 身份之困带来的问题、

解困之建议、 纳入直接登记范

围的认定标准四个方面进行介

绍， 认为动物类社会组织身份

上的缺失将造成相关动物类法

律法规的立法宗旨难以实现，

不利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和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 更不

利于基层社区的有效治理。 她

提出将动物类公益慈善组织纳

入直接登记范围， 最后根据可

操作性原则解释动物类公益慈

善组织的认定标准， 明确首届

论坛的研讨主题。

动保组织纳入直

接登记的必要性

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闫瑞波以 《专家建议稿中

“慈善法认定标准” 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评估》 为题， 以建议

稿的方法论为视角， 提出应当

对建议稿设立的认定标准的可

行性与必要性进行评估。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副教授丁岩林以 《从社会组织

直接登记政策的演进看动物类

社会组织的管理趋势》 为题，

对社会组织的法律政策依据进

行了全面的检索， 介绍了社会

组织直接登记政策的演进过

程， 并提出了社会组织相关立

法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建议。

聊城大学慈善法研究所副

主任李永军以 《培育发展动物

保护和管理类社区社会组织的

必要性及路径》 为题， 从理论

和规范两个层次分析动物保护

组织的意义， 并提出应当重视

依托社区培育动物保护组织，

以社区支撑动物保护组织活动

的展开。 徐慧 整理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7 月 20 日下

午， 华东政法大学领导班子

调整宣布会议举行。 会议宣

布了中共上海市委决定， 罗

培新任华东政法大学副校

长。

罗培新教授， 现兼任中

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2004 年起先后担任华东政

法大学 《法学》 编辑部副总

编、 经济法学院副院长、 科

研处处长、 国际金融法律学

院院长等职， 2004 年破格

晋升为教授； 2015 年 5 月

至 2018 年 10 月任上海市人

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2018 年 10 月至 2023 年 6

月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

2023 年 7 月起任华东政法

大学副校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法、

民商法、 金融法， 主持完成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等各级各类研究课题数

十余项。 出版 《世界营商环境

评估： 方法·规则·案例》 《公

司法的合同解释》 《公司法的

经济结构》 《公司金融法律原

理》 等专著译著近 20 部。 在

《中国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 《中外法学》 等

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

篇。

曾获第七届“全国十大杰

出青年法学家”、 2022 年度中

国法治人物、 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 上海市领军人才、 上

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2019 年

中国商法年度人物等荣誉。

首届动物法治论坛举行并发布动物类公

益慈善组织认定标准 （专家意见稿）

推进动物保护的法治化

以“法律” 为研究对象的法律学， 是历史最为悠久的

学科和学术领域。 当前， 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 法律学面临

全新的挑战和问题， 迫切需要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

系的伟大征程中， 对法律学进行创新， 使其适应新时代法

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发展需要。

新中国法律学的形成与发展

在西方， 古希腊时期思想家柏拉图 （公元前 427-前

347 年） 就对当时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并

写下了世界上第一本法律学著作 《法律篇》。 之后， 柏拉

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384-前 322 年） 也对法律

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并在 《政治学》 这部伟大的作品中，

对法律学的核心要义“法治” 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 “法

治应包含两重意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

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 至罗

马时代， 由于西塞罗 （公元前 106–前 43 年） 以及以盖

尤斯 （约公元 130-约 180 年） 为代表的五大法学家的共

同努力， 不仅发扬光大了希腊的自然法和法律学成果， 还

促使研究法律的法律学正式诞生， 并成为西方法律学发展

的起点。

在中国， 秦汉时期诞生了研究法律的学问律学， 至魏

晋南北朝时代获得了飞速发展， 不仅律学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 而且在魏明帝曹叡 （204－239 年） 时代国家专门设

置了从事法律研究和教学的律 （学） 博士， 出现了诸多法

律世家， 如以封述为首的勃海封氏世家以及博陵崔家、 广

平游家和清河崔家等。 而晋王朝时期最为活跃的律家张

斐， 对当时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的解释 （注释） 达到了极

高的水平。 至隋唐时期， 中国的律学研究成果不仅在中国

本地达到了鼎盛， 而且还漂洋过海， 影响遍及日本、 朝鲜

和越南， 形成了中华法系。 中国以 《唐律疏议》 为代表的

律学经典， 也成为中国周边国家尊崇和模仿的对象， 从而

形成了以法律解释为特色的中华法系之律学体系， 成为中

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 法律学研究曾经走了许多弯路， 不

仅否定了“西法东渐” 后传入的西方法律学成果， 还否定

了民国政府时期法律学人辛苦创建的以“六法全书” 为基

础的法律学， 甚至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优秀的律学遗产

也不予重视。 由此造成中华法律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断裂，

一时难以寻“根”。 同时， 由于我们自己法律学的学科体

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尚未形成， 从概念、 制度到体系

只能全盘吸收苏联的法律学理论。 至 1966 年“文革” 爆

发， 法律和法律学更是全面“消失” 了， 国家陷入了一种

“无法无天” 的状态。 这一状况， 直至 1978 年底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 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国策， 确立了“有法

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的发扬社会主义

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略之后， 才得以扭转，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学才开始慢慢形成。

新时代法律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经过 70余年曲折时光逐步成长发展的新中国法律学，

面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伟大事业， 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首先是法律和法律学的内涵变化。 无论是法律辞书， 还

是大学教科书， 或是多数学者的著作， 都将法律定义为， 是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反映由特定

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 而这一定

义， 基本上还是由以维辛斯基 （1883-1954 年） 为首的苏联

学术界根据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 中的一段话概

括而成， 然而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 已经难以概括当下中国

建设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 需要重新概括、 提炼和定义。 然

而， 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律学研究在新中国则更为薄弱。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至 1978 年改革开放的 30 年， 我们没有

出版过一部以“法律学” 为主题的著作 （包括教材）。 1981

年 2月， 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守一和张宏生两位教授， 主编出

版了新中国第一本法律学著作 《法学基础理论》， 方才填补

了这一空白。 虽然该书初步确立了以法律为中心主题的法律

学体系， 以法律的起源、 本质、 功能， 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

如道德、 宗教、 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的关系， 作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 但整体上仍然受到苏联法律学的强烈影响。

其次， 需要对法律学体系最为重要的四大关系 （四大支

柱） 做出新的解读和建构。 第一，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在当

今时代， 随着法治与德治并行推进， 这个问题越来越显重

要， 但我们的理论研究显然还没有能够跟上。 第二， 法律与

政治的关系。 古今中外， 不解决好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法律

学是不可能壮大的。 尤其是在新时代的中国， 法律与执政党

的关系， 国法与党规的关系等等， 都需要加以圆满的说明。

第三， 法律与经济的关系。 中国古代法家代表管仲的那句名

言“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开启了法律与经

济辩证认识的先河。 马克思对法律和经济的关系， 也作过更

为透彻的论述。 在新时代， 法律和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经

无限扩大， 但两者关系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处理， 仍然是法律

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第四，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这是法律

学最需要关注的课题。 社会生活发展迅速， 法律永远滞后于

社会的发展。 尤其当下社会， 数字、 网络、 人工智能改变了

所有人的生活， 法律必须通过废、 改、 立、 释来适应社会生

活的变化， 而法律学要对此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新时代中国法律学的创新之路

新时代法律学的创新， 必须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

系的总体战略中加以考虑。 党的二十大以来， 中央将推进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作为重要任务， 以突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创

新法律学的概念、 体系、 内容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新时代法律学的创新， 应当坚持四个依据。 一是依据马

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它是我们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学的“魂脉”。 二是依据当下中国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 回答新问题， 应对新挑战， 予以理论

化和实效化的解释。 三是依据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 即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这是我们当下法治建设的“根脉”。

四是依据人类法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成果， 在“人类知识的

总和” 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 来创新和发展我们的各项

理论， 包括法律学。

新时代法律学必须走全面创新之路。 从法律理念的创新

（如法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宪法和法律至上、 罪刑法定、

无罪推定等）， 到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 （从国家安全法、

国家卫生法、 社会治理法、 空间法、 气候法、 极地法等， 到

物业法、 快递法、 电动机动车法、 整容法、 医患关系处理法

等）， 乃至法律方法的创新， 包括大量新方法的运用 （如数

字方法、 网络工程学方法以及法政治学、 法伦理学、 法统计

学等方法）。 从而使法律学成为一门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效运行的学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学的创新， 中国自主法学

知识体系的建构， 并不是要否定新中国 70 余年由数代法律

人筚路蓝缕、 殚精竭虑建立起来的法律学知识体系， 而是要

剔除那些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时

落伍的元素， 立足于中国本土， 立足于当下实践， 使我们的

法律学成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跻身为

人类法治文明的重要一极。

（原文首发于 7 月 6 日本报理论学术编辑部“海上法学院”

公众号启航典礼·海上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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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法律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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